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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臺灣銀行走動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附件一第（一

）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後規定各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105年9月29日臺銀企

工字第1050929083號函辦理。

二、有關同心集思會召開次數、時間及項目等相關活動內容，

業經修正如下，請各單位自即日起配合辦理：

(一)召開次數：各單位（含總行及各營業單位）每月最少辦

理1次，惟若遇業務需要即時宣導時，單位主管得隨時

召開之。

(二)召開時間：原則上為週四下午4時30分至5時，各單位主

管得視業務需要彈性調整或酌予延長；惟應注意於工作

時間內召開完畢。

(三)活動項目：由各單位視需要用以宣導重要政策業務公文

、政令宣導、業務改進、績優嘉勉、服務改善、禮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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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心得分享、其他意見表達或舉辦慶生會等。

三、附件：

(一)「臺灣銀行走動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附件一第（一）

點修正總說明。

(二)「臺灣銀行走動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附件一第（一）

點修正對照表。

(三)「臺灣銀行走動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附件一修正後規

定。

正本：各單位不含海外分行

副本：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含附件) 2016-10-11
10:45:13



「臺灣銀行走動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附件一第（一）點修正總說明 

 

 

  本行同心集思活動係於「臺灣銀行走動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中規範，並

自 98年 9月 14日銀企字第 09800417461號通函各單位實施，迄今已逾 7年，

允有因時制宜檢討修正之必要，爰配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建議，

修正該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附件一相關內容，修正重點如下： 

一、考量營業單位業務繁忙，且該活動既已保留單位主管得視業務需要隨時

召開之彈性，爰依企業工會建議，修正同心集思會召開次數，不分總行

與營業單位，均為每月最少辦理 1次。（附件一第（一）之 1點） 

二、為免因彈性調整或酌予延長活動時間致超逾同仁工作時間，爰增訂「應

注意於工作時間內召開完畢」之規定。（附件一第（一）之 2點） 

三、配合企業工會建議，將慶生會納入活動項目，並酌修文句（附件一第

（一）之 3點） 



 1 

臺灣銀行走動行銷策略與行動綱領 

附件一第（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走動行銷包括「走動管理」、「走動服務」、「走動

推銷」三項策略，各項具體行動綱領如下： 

壹.「走動管理」策略及行動綱領： 

一．蓄勢待發（詳附件一） 

附件一 

一、蓄勢待發 

(一)同心集思活動 

1.召開次數：各單位(含總行及各營業單位)每月最

少辦理1次，惟若遇業務需要即時宣導時，單位

主管得隨時召開之。 

 

2.召開時間：原則上為週四下午4時30分至5時，各

單位主管得視業務需要彈性調整或酌予延長；惟

應注意於工作時間內召開完畢。 

 

3.活動項目：各單位視需要用以宣導重要政策業務

公文、政令宣導、業務改進、績優嘉勉、服務改

善、禮儀訓練、心得分享、其他意見表達或舉辦

慶生會等。 

 

4.參加人員：除差假及公出者外，為宣導理念與相

關規定，所有員工（含工友）一律參加；倘因業

務需要機動辦理時，由單位主管指定相關人員參

加。 

 

(二)歡欣迎賓行動 

--以下(略)-- 

走動行銷包括「走動管理」、「走動服務」、「走動

推銷」三項策略，各項具體行動綱領如下： 

壹.「走動管理」策略及行動綱領： 

一．蓄勢待發（詳附件一） 

附件一 

一、蓄勢待發 

(一)同心集思活動 

1.召開次數：總行單位每月最少辦理1次，各營業

單位每月最少辦理2次，惟若遇業務需要即時宣

導時，單位主管得隨時召開之。 

 

2.召開時間：原則上為週四下午4時30分至5時，各

單位主管得視業務需要彈性調整或酌予延長。 

 

 

3.活動項目：務必指派專人宣導重要政策業務公文

、政令宣導、業務改進、績優嘉勉、服務改善、

禮儀訓練、心得分享及其他意見表達等。 

 

 

4.參加人員：除差假及公出者外，為宣導理念與相

關規定，所有員工（含工友）一律參加；倘因業

務需要機動辦理時，由單位主管指定相關人員參

加。 

 

(二) 歡欣迎賓行動 

    --以下(略)-- 

一、考量營業單位業務繁忙，且既已保留單位

主管得視業務需要隨時召開之彈性，爰採

納企業工會建議，修正同心集思會召開次

數，不分總行與營業單位，均為每月最少

辦理1次。 

二、為免因彈性調整或酌予延長活動時間致超

逾同仁工作時間，爰於原條文後增訂：「

；惟應注意於工作時間內召開完畢」之規

定。 

三、配合企業工會建議，將慶生會納入活動項

目，並酌修文句。 

 

 



附件一 

一．蓄勢待發 

 

（一）同心集思活動 

 

1.召開次數：各單位(含總行及各營業單位)每月最少辦理 1次，惟若遇業務

需要即時宣導時，單位主管得隨時召開之。 

2.召開時間：原則上為週四下午 4時 30分至 5時，各單位主管得視業務需要

彈性調整或酌予延長；惟應注意於工作時間內召開完畢。 

3.活動項目：各單位視需要用以宣導重要政策業務公文、政令宣導、業務改

進、績優嘉勉、服務改善、禮儀訓練、心得分享、其他意見表

達或舉辦慶生會等。 

4.參加人員：除差假及公出者外，員工一律參加（含工友）；倘因業務需要

機動辦理時，由單位主管指定相關人員參加。 

 

（二）歡欣迎賓行動 

 

1.每日開門前 5分鐘得由總務單位指派專人廣播。 

2.廣播內容：「迎賓同仁，請至營業廳門口就位，全體同仁請配戴識別證，

起立、面帶微笑，女性同仁雙手輕合，置於腹前；男性同仁雙手自然垂放，

置於大腿兩側。」 

3.請營業單位正、副主管輪流帶領 1至 2位幹部擔任迎賓人員，分別立於營

業廳門內左右兩側。 

4.開門後，顧客蒞臨時，由 1位迎賓幹部帶頭喊：「早安！」，營業廳同仁

齊聲說：「歡迎光臨！」後坐下，其餘樓層同仁於開門後 1分鐘內自動坐

下；倘開門時，尚無顧客光臨，迎賓人員可於開門後 2分鐘內解散回座。 

註：各營業單位均應實施「歡欣迎賓行動」，惟，因應各營業單位之立地條

件、人員配置及業務經營方向不盡相同，各單位主管得視業務需要，彈

性調整該行動之流程。 


